
北京市 2016 年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监测报告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的

通知》（教督〔2012〕5号）和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对区

县学前教育工作进行专项督导的通知》（京教督〔2012〕1号）等文件

精神和要求，自2012年1至今，北京市已连续5年对各区学前教育发展

状况进行数据监测统计工作，2016年继续完成了对北京市各区学前教育

发展状况进行督导监测的年度任务，并形成《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状

况监测报告》。 

一、监测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监测对象和周期 

监测对象：北京市各区；监测周期:2015 年 9月 1日至 2016 年 8

月31日（其中教育经费和幼儿园建设的有关数据采集的统计时期为2015

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各区学前教育发展状况，主要包括：幼儿园结构、分布、

建设、分级分类情况、适龄儿童入园情况、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教师队

伍结构情况等。 

（三）监测工作过程 

1．研制工作方案，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印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做

好北京市各区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监测统计工作的通知》（京教督〔2016〕

15 号），组织实施监测。 

3．数据收集、审核和校验，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并综
                                                             
1 关于做好北京市区县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监测统计工作的通知（京教督〔2012〕3 号） 



合分析各区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监测统计数据形成《北京市学前教育发

展状况监测报告》。 

二、监测结果综合分析 

根据统计报表中的相关信息并结合《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

（2015—2016 学年度）》中的相关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可以看出，

2015 年北京市学前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平稳发展，学前教育规模

进一步扩大、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师资水平不断提高、优质幼儿园不

断增多、幼儿园学位资源分布和优质学位资源分布的均衡状况正在改

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一）全市学前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 

1．新建、改扩建园所进一步增加。2015—2016 学年度，全市具有

独立法人资质的幼儿园数达到1487所2，其中公办园913所，民办园574

所3。2015年新建57所，改扩建59所。 

 

 

 

 

 

 

 

2．幼儿园班数进一步增加。近十年来，全市幼儿班规模稳步上升，

已从2005年的8148个班增加到14908个班,达1.83倍。其中，2015—

2016学年度新增班数为1663个,达到了2015-2017年北京市第二期学前

                                                             
2 《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全市共有幼儿园 1922 所。”，其中包含了一园多

址情况。 
3 幼儿园总数、公办园数、民办园数引自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资料（2015-2016 学年度） 

图 1.2005-2015 年北京市幼儿园数量变化图 

 



三年行动计划中的扩班目标4。 

 

 

 

 

 

 

 

 

3．2015 年全市幼儿园学位数进一步增加,新增学位数为 18588 个，

其中朝阳增加了 5110 个，昌平增加了 3390 个，丰台增加了 1710 个，

位居本年度全市前三名。 

4．近十年（自 2006 年）以来, 全市在园儿童数逐年增加，2015—

2016 学年度较上年度增加 2.9 万人，从 2006—2007 学年度历史谷底的

19.8 万人逐步增加到 2015—2016 学年度的 39.4 万人，每年以平均 8%

左右的增幅增长。 

 

 

 

 

 

 

 

                                                             
4 《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2015-2017 年，现有各级各类幼儿园扩建 1000

个班级”  
 

图 2.2005-2015 北京市幼儿园班数递增图 

 

图 3. 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北京市幼儿园在园人数变化图 

 



 

5．入园人数规模逐年扩大，2015—2016 学年度较上学年度，以11%

左右（1.6万人）的增幅增长，2015年新入园人数为14.9万人。 

6．全市幼儿园专任教师和教职工总数继续增加，2015—2016 学年

度幼儿园教职工总数61903人，其中专任教师数达到34040人。 

 

 

 

 

 

 

 

 

 

 

 

图 4. 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北京市幼儿园历年入园人数变化图 

 

图 5. 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北京市幼儿园师资人数变化图 

 



图 6. 2005-2015 年民办园比例（在园人数口径） 
 

（二）全市公办性质幼儿园在园人数比例达到64% 

2015—2016 学年度，北京市政

府和社会力量在学前教育资源投入

上均大幅增加，公办幼儿园、民办幼

儿园之间有竞争有互补。公办幼儿园

在园幼儿近 25.4 万人，较上年度增

加１.8 万人，约占全部在园幼儿总

数的比例64%5，高于全国水平6。 

2015—2016 学年度，公办幼儿园教职工人数和专任教师人数所占比

例，分别为57.8%和62.3%。从全国来看，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学前教

育的民办化比例是最高的。据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民办校比例约为9.31%，小学约为3.08%；学前阶

段比例为65.44%。 

（三）幼儿园学位资源分布状况 

1．人口学位比指标 

2015—2016 学年度，北京市户籍人口千人学位数均值为 33（上年

度31），常住人口千人学位数均值为21（上年度20），常住人口学位比

差异系数7由上年度的0.82减少至本年度的0.63。按常住人口统计口径，

千人学位指标未达标(30/千人)8。区级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学位比分布

与上年度相比较，学前教育学位分布状态略有改善。 

                                                             
5 公办幼儿园包含了"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其他部门办幼儿园"、"地方企业办幼儿园"、"事业单位办幼儿园

"、"部队办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6 种类型，其中教育部门办园在园数在全部在园数中占比 34.5%。 
6 据教育部网站数据，2015 年全国范围内，公办园数占总数的 34.56%；公办园在园儿童数占总数的 46.01%。 
7本报告引用统计学中的差异系数来评价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分布适宜状况。差异系数，也称离散系数，用

CV 表示。它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是测算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指标，表示样本与其均值之间

的离散程度的大小。差异系数通常用标准差计算，因此，差异系数也被称为标准差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CV=[SQR((∑(Xi-X 均)2/n) ]/X 均。结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做出如下基本判断：CV≤0.50（适宜）；0.5＜CV

≤1.00（比较适宜）；1.00＜CV≤1.50（基本适宜）；1.50＜CV≤2.00（不够适宜）；CV＞2.00（不适宜）。 
8  根据《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2006）的要求，在考虑 10%的外来人口因素下，核定

学前教育学位数指标为 30/千人。 



本年度与上年度对比 

学前教育学位分布（以街乡镇为单位）离散度检验表 

全市 均值 标准差 差异系数 分布状态 

户籍人口学

位比 

2014-2015 0.03116 0.03188 1.02334 基本适宜 

2015-2016 0.03362 0.029773 0.88548 比较适宜 

常住人口学

位比 

2014-2015 0.02045 0.01687 0.82524 比较适宜 

2015-2016 0.02102 0.01340 0.63749 比较适宜 

（四）学前教育师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北京市学前教育师资规模逐年增长，本年度全市幼儿园专任教师达

到34040名，较上年增加2348人；幼儿园教职工总数61903名，较上年

增加3953人。全市幼儿园师幼比9逐年下降，为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提供了

师资保证。 

幼儿园教师、师幼比年度对照表 

年度 在园幼儿数 专任教师 教职工数 
师幼比 

（专任教师） 

师幼比 

（教职工） 

2013 348681 28806 53049 12.1 6.6 

2014 364954 31692 57950 11.5 6.3 

2015 394121 34040 61903 11.6 6.4 

师资（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学历、职称情况）年度对照表 

年度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 高中以下  

2013 1.09% 34.03% 49.09% 15.08% 0.72%  

2014 1.16% 35.25% 49.29% 13.73% 0.58%  

2015 1.22% 37.55% 47.98% 12.59% 0.66%  

年度 中学高级 小学高级 小学一级 小学二级 小学三级 未定职级 

2013 0.80% 16.86% 19.94% 7.20% 1.11% 54.08% 

2014 0.76% 15.21% 19.11% 7.29% 1.48% 56.14% 

2015 0.70% 14.09% 18.26% 7.49% 1.10% 58.36% 

 

                                                             
9 《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1996）规定： 

“全日制幼儿园教职工幼儿比例 1：5.5—1：6，每班配备 2 名专任教师 1 名保育员”  

   教育部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的通知[教师〔2013〕1 号]中规定： 

“全日制幼儿园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 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 1：7～1：9， 

每班配备 2 名专任教师 1 名保育员” 



全市幼儿园师幼比逐年下降，其中专任教师师幼比从十年前2005年

的1：13.7下降到2015年的1：11.6，教职工师幼比同期也从1：7.2降

至 1：6.4。2015—2016 学年度，北京市幼儿园师资的学历水平正在逐

步提升，86%的幼儿园教师达到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已经有41.64%的幼

儿教师获得初、高级中小学教师职称。 

三、从教育部公开数据检视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水平10 

（一） 平均班额 

平均班额横向对比 

地区 班额 

天    津 26 

北    京 28 

上    海 30 

重    庆 30 

在四直辖市中，北京市幼儿园平均班额 28人，排名第二。 

（二） 幼儿园师幼比 

专任教师师幼比横向对比 

地区 专任教师师幼比 

北    京 12 

上    海 15 

辽    宁 15 

内蒙古 16 

吉    林 16 

浙    江 16 

黑龙江 16 

广    东 17 

天    津 17 

以下略 …… 

 

                                                             
10 本节所引用数据全部来自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网页 



《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教育部教师〔2013〕1号)

中规定全日制幼儿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为 1:7～1:9，且每班应配备 2

名专任教师和 1 名保育员。该标准换算可得专任教师与幼儿比应为

1:10～1:13。北京市的专任教师师幼比达到 1:12，已经达到国家标

准，并在全国所有省市中排首位。 

（三） 教师学历 

教师学历横向对比 

地区 本科以上  地区 专科以上 

天   津 68.2%  天   津 96.0% 

上   海 49.6%  山   东 92.5% 

山   东 40.0%  四   川 88.6% 

北   京 38.8%  北   京 86.2% 

吉   林 33.3%  吉   林 85.4% 

西   藏 32.8%  上   海 85.3% 

陕   西 30.6%  陕   西 85.2% 

黑龙江 26.9%  安   徽 84.0% 

四   川 24.6%  江   苏 82.9% 

广   东 24.2%  西   藏 82.6% 

以下略…… 

教师的学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专业化素质基础，北京市

幼儿教师无论是本科以上的比例（38.8%）还是专科以上的比例（86.2%）

都位居全国第四名，说明在师资的专业化发展上仍有提升的空间。 

 

 

 

 



（四） 学前教育硬件环境 

直辖市学前教育生均硬件资源占有量排序（未指明单位的为平方米） 

排名  当年新增校舍 排名  图书室 排名  图书（册） 

1 北京 0.63 1 北京 0.19 1 北京 13.00 

2 上海 0.35 2 上海 0.15 2 上海 6.59 

3 天津 0.14 3 重庆 0.15 3 天津 6.47 

4 重庆 0.13 4 天津 0.13 4 重庆 5.99 

 

排名  活动室 排名  睡眠室 排名  数字资源(GB) 

1 上海 4.40 1 北京 1.78 1 上海 3.04 

2 北京 3.04 2 上海 1.34 2 北京 2.18 

3 天津 2.76 3 天津 1.08 3 重庆 1.00 

4 重庆 2.25 4 重庆 0.99 4 天津 0.71 

         

排名  保健室 排名  绿化用地 排名  运动场 

1 上海 0.14 1 上海 4.37 1 北京 5.36 

2 北京 0.14 2 北京 2.65 2 天津 4.55 

3 重庆 0.12 3 天津 1.83 3 上海 3.92 

4 天津 0.12 4 重庆 1.11 4 重庆 2.68 

在直辖市间的 9个硬件生均指标排名中，北京市得到 5个第一名

4个第二名，综合水平与首善之区的地位相匹配。 

2015 年北京市人均新增校舍面积 0.63 平方米，居四城市之首，

充分证明北京市解决入园难、幼儿园学位紧张投入了大量资金，新改

扩建卓有成效。 

在图书室和图书、运动场和睡眠室这几个生均指标上北京市都拔

得头筹，而上海市在活动室、绿化用地生均面积和生均数字资源容量

三方面优势明显，值得北京市学习借鉴。 

四、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一）入园需求压力依然较大 



北京市自 2008 年以来出现入园人数逐年快速增长，原因之一是

人口周期波峰的到来；二是外来人口聚集效应；三是“全面二孩”政

策11，人口增长压力堆积释放12。 

2015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170.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8.9 万

人。其中，全市户籍人口 1345.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8 万人；常

住外来人口 822.6 万人13。目前，全市常住人口学前教育学位数均值

为 21个/千人，要达到《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中

核定学前教育学位数指标 30/千人的标准，还有较大缺口。 

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数据也凸显出学前教育学位需求的紧迫性。根

据 2012—2014 年北京市新生儿出生人数共 412171 人，这四十余万新

生儿将在 2017 新学年后成为在园幼儿的主体。 

入园需求的另外压力来自非户籍适龄儿童，据近五年来的统计，

在园幼儿中有 10万左右的非户籍儿童（平均每年新入园 3万左右）。 

 

 

 

 

 

 

根据适龄户籍儿童，2014 年新出生户籍人口（15.3 万人）将成

为 2017 年秋季入园的“刚性需求”。根据非户籍在园人数估算，每

年新入园约 3 万人，这是 2017 年秋季入园的“弹性需求”，由此估

                                                             
11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 
12 在“2016 年北京妇产科专业学术年会上”上，多位妇产专家预计，2016 年北京出生人口会在 30 万左右，

这一迅猛增长趋势将至少维持 10 年。以往，北京常年新生儿分娩量 25 万－26 万。 
13 《北京统计年鉴 2016》人口与就业篇 

图 7：北京市户籍人口历年变化情况 

 



算，2017 年北京市幼儿园秋季招生将面临的入园需求在 18 万左右。 

2011-2015 出生人口统计 

 户籍出生人口 

2011 年 110033 

2012 年 132227 

2013 年 127015 

2014 年 152929 

2015 年 126648 

（二）按市颁师幼比标准来衡量，师资仍存在不足 

《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1996）

规定：“全日制幼儿园教职工幼儿比例 1：5.5—1：6，每班配备 2

名专任教师 1名保育员”；教育部印发《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

行）》的通知[教师〔2013〕1号]中规定：“全日制幼儿园全园教职

工与幼儿比 1：5～1：7。 

可以看出，在幼儿园师幼比方面，市颁标准要高于部颁标准。按

照现有在园儿童数（394121）套用北京市的师幼比标准，可计算出需

要教职工数达到 65686 人才能合乎最低比例要求，2015 年北京市幼

儿园教职工总数为 61903，存在 3783 的人数缺口。如考虑入园刚性

学前学位较大增长的因素，师资缺口将更大。 

五、政策建议 

（一）贯彻落实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各项任务，

进一步扩大学位供给量 

继续鼓励各区政府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幼儿园，进一步稳定并扩大

学位供给总量。 

继续开展、积极推广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规划



的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项目，以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或半日制社

区办园点的形式疏解入园需求，缓解中心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地区入园

压力。 

各区政府是发展本区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要积极做好本区的人

口预测、入园需求登记工作。要认真落实本区的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对照年度任务分解目标，完整兑现承诺。 

（二）积极调动社会力量举办多种类型的托幼机构，支持普惠性

质的民办幼儿园 

办园主体除政府和教育部门之外，还应把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纳入办园主体系列。鼓励有积极性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高校、

部队等单位恢复或新开办幼儿园。 

在具备场所条件的人口聚集区，大力发展公办园，民办园作为补

充；在住宅组团较分散的近郊区，将财政资金面向所有普惠性质的幼

儿园，鼓励扶持公办民办共同发展，为幼儿和家长提供方便就近的学

前教育服务。 

努力扩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覆盖率。通过公共财政委托管理、

购买服务、落实减免优惠政策、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

等方式对普惠性幼儿园给予扶持。 

（三）探索建立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监督管理体系 

在积极调动社会力量举办多种类型托幼机构，支持普惠性质民办

幼儿园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机制，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教育

质量的监督和管理，促使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四）进一步拓宽幼儿教师的来源，探索多种办法增加幼儿教师

数量 



根据幼儿园发展情况及学位增加情况，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拓

宽幼儿教师来源，积极在京津冀地区建立落实幼儿教师师资代培基地，

提前签约各层次学前教育类优秀师范生。 

按照相关要求核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数，配齐配足教师，盘

活闲置的教师编制。幼儿园在编教师绩效工资总额按照与义务教育阶

段同类人员相衔接的原则确定。鼓励各区教委试点幼儿教师编制“编

随人走、岗随人转”的做法，让幼儿园拥有一定的用人权。 

（五）对未注册园继续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进行分类治理，同时

积极建立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 

对未注册幼儿园要加强安全监管，严格排除安全隐患，不合格坚

决取缔。坚持属地管理，对那些符合基本办园条件和已确定排除安全

问题的未注册园，政府应予以扶持，帮助其取得合法办园许可。 

加快推进社区学前教育服务中心项目的有效实施，根据社会对幼

儿保教的多样化需求，从实际出发，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探索政府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建设一批小型的、安全的突出看护功能的社区学

前教育服务中心，在社区内就近解决入园、入托需求。 


